
社旗申请商标logo,商标logo设计的注意事项

产品名称 社旗申请商标logo,商标logo设计的注意事项

公司名称 南阳企常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价格 600.00/套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卧龙岗汉画街118号建工集团院内

联系电话 15225602960 18238118463

产品详情

商标设计的注意事项

商标法规定，任何能够将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，包括文字、图
形、字母、数字、三维标志、颜色组合和声音等，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，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。

申请注册的商标，应当有显著特征，便于识别，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。商标所具有
的独特性或可识别性就是显著特征，无论是文字.图形.还是文字、图形的组合，都要立意新颖、独具风格
，具有足以与其他同类商标相区别的特点。在设计商标时图形、文字、读音、解释等方面一定不要与现
有品牌或者注册商标所相同或者近似，这样会有两个结果：商标申请被驳回;被注册商标状告侵权。

《商标法》第十条，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：

(一)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、国旗、国徽、国歌、军旗、军徽、军歌、勋章等相同或者近似的，
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、标志、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、图形相同的;

(二)同外国的国家名称、国旗、国徽、军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，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;

(三)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、旗帜、徽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，但经该组织同意或者不易误导公众的除
外;

(四)与表明实施控制、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、检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的，但经授权的除外;



(五)同“红十字”、“红新月”的名称、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;

(六)带有民族歧视性的;

(七)带有欺骗性，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;

(八)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。

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，不得作为商标。但是，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
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;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。

《商标法》第十一条，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：

(一)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、图形、型号的;

(二)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、主要原料、功能、用途、重量、数量及其他特点的;

(三)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。

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，并便于识别的，可以作为商标注册。

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欢迎来南阳企常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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